矿业权人勘查开采信息管理办法

（2024年5月16日中华人民共和国自然资源部令第13号公布 经2024年5月9日自然资源部第2次部务会议审议通过 自2024年7月1日起施行）

　　第一条  为了规范矿业权人勘查开采活动事中事后监管，促进矿业权人诚信自律，营造公平竞争的市场环境，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矿产资源法》《优化营商环境条例》等法律、法规，制定本办法。

　　第二条  矿业权人勘查开采信息填报、公示、核查、使用等活动，适用本办法。

　　第三条  矿业权人勘查开采信息管理应当坚持包容审慎的原则，保护矿业权人合法权益。

　　第四条  自然资源部负责全国矿业权人勘查开采信息管理工作，组织建设全国矿业权人勘查开采信息管理系统。

　　县级以上地方人民政府自然资源主管部门负责本行政区域内矿业权人勘查开采信息管理工作。

　　第五条  矿业权人勘查开采信息按照“谁产生，谁填报”的原则，由矿业权人和县级以上人民政府自然资源主管部门在全国矿业权人勘查开采信息管理系统中负责填报，并依照本办法规定向社会公示。

　　第六条  下列信息由探矿权人负责填报：

　　（一）承担勘查工作的单位名称、地址等情况；

　　（二）年度勘查投入资金数额、探矿工程、样品分析等主要实物工作量完成数量，以及是否编制勘查成果报告等情况；

　　（三）勘查矿种、勘查阶段，以及是否对共伴生矿产进行综合勘查评价等情况；

　　（四）勘查作业完毕后是否及时封填遗留井硐情况；

　　（五）按照矿产资源管理法律法规等有关规定缴纳相关费用情况；

　　（六）地质资料汇交义务履行情况；

　　（七）法律法规规定的其他勘查义务履行情况。

　　第七条  下列信息由采矿权人负责填报：

　　（一）矿山状态，实际开采利用矿种，以及是否编制矿山储量年度报告、报送储量统计基础表、综合利用矿产资源、开展矿山生态修复等基本情况；

　　（二）矿山开采回采率、选矿回收率、综合利用率、矿石采出量，尾矿、废石以及共伴生矿产等利用情况；

　　（三）按照矿产资源管理法律法规等有关规定缴纳相关费用情况；

　　（四）地质资料汇交义务履行情况；

　　（五）法律法规规定的其他开采义务履行情况。

　　第八条  下列信息由县级以上人民政府自然资源主管部门负责填报：

　　（一）矿业权新立、延续、变更（转让）、保留、注销等登记信息；

　　（二）矿产资源勘查实施方案、开发利用方案、矿山地质环境保护与土地复垦方案审查（备案）情况以及阶段验收信息；

　　（三）矿产资源储量评审备案情况；

　　（四）矿业权人因违反矿产资源管理法律法规，受到行政处罚的信息；

　　（五）其他有关矿业权人勘查开采状况的信息。

　　第九条  矿业权人应当于每年3月31日前填报上一年度的勘查开采信息；但是，上一年度设立的矿业权至最迟填报日不满六个月的除外。

　　县级以上人民政府自然资源主管部门应当于勘查开采信息产生之日起三十日内填报。

　　第十条  矿业权人勘查开采信息填报、公示，应当遵守有关保护国家秘密、商业秘密、个人隐私、个人信息等法律、行政法规的规定。

　　第十一条  省级以上人民政府自然资源主管部门可以按照“双随机、一公开”监管要求，随机抽取一定比例的勘查项目和矿山，制定核查方案并组织实施矿业权人勘查开采信息公示情况核查工作。

　　第十二条  县级以上人民政府自然资源主管部门开展矿业权人公示信息核查应当组成核查组。核查人员与被核查对象存在利害关系的，应当依法回避。

　　县级以上人民政府自然资源主管部门可以委托专业机构开展实地核查相关工作。

　　第十三条  县级以上人民政府自然资源主管部门在核查过程中发现矿业权人未按照规定填报勘查开采信息的，应当对其进行书面告知，并提出整改要求；发现矿业权人违反矿产资源管理法律法规规定的，应当依法追究法律责任。

　　第十四条  自然资源部负责其登记的海域油气矿业权的严重失信主体认定和异常名录管理工作。

　　省、自治区、直辖市人民政府自然资源主管部门负责其登记的矿业权以及本行政区域内自然资源部登记的矿业权（海域油气矿业权除外）的严重失信主体认定和异常名录管理工作。

　　市、县人民政府自然资源主管部门负责其登记的矿业权的严重失信主体认定和异常名录管理工作。

　　第十五条  矿业权人违反矿产资源管理法律法规等有关规定，依法受到较重行政处罚的，应当依照本办法规定将其认定为严重失信主体。

　　前款所称较重行政处罚包括：

　　（一）依照行政处罚裁量基准，按照从重处罚原则处以罚款的；

　　（二）吊销勘查许可证、采矿许可证的；

　　（三）一年内因同一矿业权受到两次及以上行政处罚的；

　　（四）法律法规规定的其他较重行政处罚。

　　第十六条  本办法第十五条规定的违反矿产资源管理法律法规等有关规定，依法受到较重行政处罚的情形包括：

　　（一）以欺骗、贿赂等不正当手段取得勘查许可证、采矿许可证，依照《行政许可法》有关规定受到较重行政处罚的；

　　（二）超越登记的期限、范围勘查、开采矿产资源，依照《矿产资源法》及矿产资源管理有关行政法规规定受到较重行政处罚的；

　　（三）未按照规定实施矿山地质环境治理恢复和土地复垦，或者矿山地质环境治理恢复和土地复垦未达到规范要求，依照《土地管理法》及土地复垦、矿山地质环境保护有关行政法规和部门规章规定受到较重行政处罚的；

　　（四）未按照规定的期限汇交地质资料，伪造地质资料或者在地质资料汇交中弄虚作假，依照《地质资料管理条例》有关规定受到较重行政处罚的；

　　（五）未按照规定备案、报告有关情况，或者伪造矿产资源储量报告、矿山储量年度报告，弄虚作假，依照矿产资源管理有关行政法规规定受到较重行政处罚的；

　　（六）未达到矿产资源合理开发利用“三率”最低指标；未按照规定开展综合开采、综合利用，对尚不能利用的矿产资源（包括共伴生矿产）未采取保护性措施，或者采取破坏性的开采方法开采矿产资源，造成矿产资源损失破坏，依照《矿产资源法》及有关法律、行政法规规定受到较重行政处罚的；

　　（七）未按照规定缴纳相关费用，依照矿产资源管理有关行政法规规定受到较重行政处罚的；

　　（八）未按照规定办理勘查许可证、采矿许可证注销登记手续，依照矿产资源管理有关行政法规规定受到较重行政处罚的；

　　（九）法律法规规定其他应当认定为严重失信主体的情形。

　　第十七条  县级以上人民政府自然资源主管部门将矿业权人认定为严重失信主体的决定，按照下列程序进行：

　　（一）经查证符合严重失信主体认定标准的，应当向当事人送达严重失信主体认定告知书，告知拟认定为严重失信主体的事实、理由、依据、管理措施，以及当事人依法享有的陈述、申辩等权利;

　　（二）当事人在收到相关告知文书后十个工作日内，有权向认定部门提交书面陈述、申辩意见及相关证明材料;

　　（三）当事人未在规定时间内陈述、申辩的，以及陈述、申辩时提出的事实、理由或者证据不成立的，县级以上人民政府自然资源主管部门应当制作列入严重失信主体名单决定书并送达当事人。

　　第十八条  县级以上人民政府自然资源主管部门对认定为严重失信主体的矿业权人，可以实施下列管理措施：

　　（一）不得参与自然资源主管部门组织的评优、评先活动；

　　（二）列为重点监管对象，依法严格监管；

　　（三）在自然资源管理行政程序中不适用告知承诺制；

　　（四）在矿业权人申请财政性资金项目、参与矿业权竞争性出让时作为不利考量因素;

　　（五）法律法规规定的其他管理措施。

　　第十九条  县级以上人民政府自然资源主管部门应当自作出严重失信主体认定决定之日起十个工作日内，将相关信息通过全国矿业权人勘查开采信息管理系统向社会公开。

　　第二十条  对严重失信主体实施信用管理措施的期限为三年，自矿业权人被认定为严重失信主体之日起开始计算。

　　第二十一条  矿业权人自被认定为严重失信主体之日起三年内，积极进行整改、纠正失信行为、消除不良影响、作出信用承诺的，可以提前向严重失信主体认定机关提出移出严重失信主体名单申请。

　　有关自然资源主管部门应当自收到申请之日起五个工作日内作出是否受理的决定。

　　有关自然资源主管部门应当自受理之日起二十个工作日内对申请进行核实，并作出是否移出严重失信主体名单的决定。

　　有关自然资源主管部门决定移出的，应当自作出准予移出决定之日起五个工作日内，通过全国矿业权人勘查开采信息管理系统向社会公开，解除相关管理措施。

　　第二十二条  具有下列情形之一的，不予提前移出严重失信主体名单：

　　（一）申请移出严重失信主体名单过程中存在弄虚作假、故意隐瞒事实等欺诈行为的；

　　（二）申请移出严重失信主体名单过程中又因同一原因受到行政处罚的；

　　（三）法律法规规定的其他不予移出严重失信主体名单的情形。

　　第二十三条  矿业权人自被认定为严重失信主体之日起满三年的，由认定机关及时从严重失信主体名单中移出，停止公示并解除相关管理措施。

　　第二十四条  矿业权人有下列情形之一的，应当将其列入异常名录，并在全国矿业权人勘查开采信息管理系统中予以标注：

　　（一）未按照规定的期限和要求填报公示勘查开采信息的；

　　（二）填报勘查开采信息不真实的；

　　（三）违反矿产资源管理法律法规等有关规定依法受到行政处罚，但是未达到严重失信主体认定标准的；

　　（四）其他应当列入异常名录的情形。

　　矿业权人在全国矿业权人勘查开采信息管理系统中漏填、错填勘查开采信息，但是在规定期限内完成整改的，可以不列入异常名录。

　　第二十五条  县级以上人民政府自然资源主管部门对列入异常名录的矿业权人，可以实施下列管理措施：

　　（一）列为重点监管对象，依法严格监管；

　　（二）在评优评先等方面予以重点审查；

　　（三）将有关信息提供给有关部门查询，可以供其在相关信用管理工作中参考使用；

　　（四）法律法规规定的其他管理措施。

　　第二十六条  列入异常名录的矿业权人应当根据全国矿业权人勘查开采信息管理系统的标注及时进行整改，并将整改完成情况报告有关自然资源主管部门。

　　县级以上人民政府自然资源主管部门应当对矿业权人整改情况进行核实，根据矿业权人整改完成情况及时在系统中取消标注，并将其移出异常名录，避免对矿业权人正常经营活动造成不利影响。

　　第二十七条  县级以上人民政府自然资源主管部门对守信情况良好的矿业权人，可以采取加强宣传、公开鼓励、提供便利服务等激励措施。

　　第二十八条  县级以上人民政府自然资源主管部门应当加强认定严重失信主体相关信息与全国信用信息共享平台等其他部门间信息的互联共享，依照法律法规等相关规定实施联合惩戒。

　　第二十九条  县级以上人民政府自然资源主管部门工作人员在矿业权人勘查开采信息管理工作中玩忽职守、滥用职权、徇私舞弊，构成犯罪的，依法追究刑事责任；尚不构成犯罪的，依法给予处分。

　　第三十条  本办法自2024年7月1日起施行。
